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49号

申请人：齐xx等人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何姬光
申请人复议请求：
请求贵府依法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作出书面答复的行为违法，并责令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
申请人称：

申请人系xx小区项目商品房的买受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人于2025年2月13日通过EMS邮政快递的方式（快递单号：1289461259807）向被申请人邮寄了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及证据材料。2025年2月15日，被申请人已经收到申请人邮寄的申请材料。但截至申请行政复议之日，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提起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未作出任何书面答复。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超期未答复的行为违法，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应在两个月内履行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的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未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依照下列规定计算：（一）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二）没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起计算。

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5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履职申请材料。但截至到复议之日，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所申请的内容未作出任何书面答复，亦未在法定期限内将处理结果书面送达申请人，已远超过法定的答复期限。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23年修订）第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特向贵府提出行政复议的申请，请求贵府依法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作出书面答复的行为违法,并责令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

被申请人称：

我单位于4月3日收到齐xx等七人的行政复议件，安排对行政复议内容进行核实，并于6月3日下午在邮政（解放路与民主路交叉口）通过挂号信件方式进行回复至张xx律师（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路161号锐中心2208）。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于2025年2月13日通过EMS邮政快递的方式（快递单号：1289461259807）向被申请人邮寄了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及证据材料，2025年2月15日，被申请人（门岗代收）已经收到申请人邮寄的申请材料，截至申请人2025年6月1日向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时，被申请人未就该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作出书面回复，2025年6月3日，被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通过邮政挂号信（单号：XA55161604741)邮寄《山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齐xx 等7人申请履行法定职责的答复》,申请人于2025年6月5日签收。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两份物流快递单号、《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山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齐xx等7人申请履行法定职责的答复》。
本机关认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自职权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三）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验收后经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四）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或者经核查发现场所使用、营业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的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未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依照下列规定计算：（一）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二）没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起计算。”

本案中，被申请人具有对本辖区内建设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申请人于2025年2月13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了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后应当依法依规审查，并针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向申请人作出相应的书面答复，被申请人超期答复行为明显不当，本机关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山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21日



